
 

 

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所涉问题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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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的评估机构，根据贵所于 2018年 6月 12日发出的《关于对河南易成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 24号），

就所涉的问题进行了核查，现就相关问题回复说明如下： 

 

3、根据方案，本次评估机构只采用了资产基础法评估标的资产。请补充说

明本次评估仅使用一种评估方法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的规定，以及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原因、是否恰当。请财务顾问、

评估机构就此发表意见。 

    

回复： 

一、本次交易评估采用一种评估方法的原因 

1、标的资产不具备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的条件 

按照《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的规定，资产评估师应当结合企业的

历史经营情况、未来收益可预测情况、所获取评估资料的充分性，恰当考虑收益

法的适用性。 

收益法使用通常具备的三个条件是：投资者在投资某个企业时所支付的价格

不会超过该企业未来收益的折现值；能够对企业未来收益进行合理预测；能够对

与企业未来收益的风险程度相对应的收益率进行合理估算。 

易成新材和新路标主要经营业务为晶硅片切割刃料相关业务。2017 年度金

刚线替代传统砂线切割工艺，在单晶硅切片工艺基本实现完全替代，大批多晶硅

切片企业将传统砂浆切片机改造为金刚线切割工艺，导致碳化硅市场急剧下跌，

相关产品市场需求急剧下降。受此影响，易成新材和新路标经营亏损严重，新路

标和易成新材无法合理提供未来收益预测，评估机构也不能够对企业未来收益进

行合理预测，不符合收益法适用条件，本次评估不适宜采用收益法。 

2、标的资产不具备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的条件 

按照《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的规定，资产评估师应当根据所获取



可比企业经营和财务数据的充分性和可靠性、可收集到的可比企业数量，恰当考

虑市场法的适用性。 

本次交易拟出售资产主要从事晶硅片切割刃料业务。目前在国内公开交易市

场及上市公司中很难找到足够数量的在业务结构、企业规模、市场地位、资产配

置和使用情况、现金流、增长潜力和风险等方面与交易标的相类似的可比企业或

交易案例，不具备使用市场法的条件，本次评估不宜用市场法。 

3、标的资产具备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的条件 

资产基础法是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从资产成本的角度出发，以各单项资产

及负债的市场价值（或其他价值类型）替代其历史成本，并在各单项资产评估值

加和的基础上扣减负债评估值，从而得到企业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 

由于标的资产有比较完备的财务资料和资产管理资料可以利用，资产的再取

得成本的有关数据和信息来源较广，资产重置成本与资产的现行市价及收益现值

存在着内在联系和替代，因此本次评估适宜采用资产基础法。 

二、标的资产采取的评估方法，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的规定 

《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重大资产重组中相关资产以资产评估

结果作为定价依据的，资产评估机构应当按照资产评估相关准则和规范开展执业

活动，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

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明确意见。……评估机构、

估值机构原则上应当采取两种以上的方法进行评估或者估值；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应当出席董事会会议，对评估机构或者估值机构的独立性、评估或者估值假设前

提的合理性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发表独立意见，并单独予以披露。”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对重大资产重组中相关资产以

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的情形，要求评估机构“原则上应当采取两种以上的

方法进行评估”。同时，该条规定还要求“资产评估机构应当按照资产评估相关

准则和规范开展执业活动”。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第十七条规定，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

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收益法、市场

法、成本法（资产基础法）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第十八条规



定，对于适合采用不同评估方法进行企业价值评估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采

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结合本次资产评估的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

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评估人员最终选择只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符合《资

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的规定。 

综上，本次交易中评估机构在对标的资产评估时只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

估，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机构认为，资产评估机构原则上应当采取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

行评估，但资产评估师对评估方法进行选择时，充分考虑了本次评估的目的、评

估对象、价值类型，以及标的资产所处的行业和企业自身经营特点及现实状况，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一种评估方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评估方法选择

恰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和相关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所涉问题的核查意见》之盖

章页） 

 

 

 

 

 

 

 

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15 日 




